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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审判工作报告（2022）

[bookmark: _Toc66117630][bookmark: _Toc63846543]房地产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22年，全市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紧紧围绕“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重要工作任务，积极采取各项司法措施防范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切实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房地产案件基本情况
1.收结案情况。2022年，全市法院新收房地产案件21462件，占同期全市新收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3.56%。其中，新收一审案件19161件，新收二审案件2295件。收案数同比减少5321件，下降19.87%。共审结房地产案件22521件，占同期全市审结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3.59%，结收案比为104.93%。结案数同比减少3576件，下降13.70%（见图1）。
图1：全市法院2017-2022年房地产案件收结案数（单位：件）

2.案件类型分布情况。2022年全市法院新收房地产案件中，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数量最多，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案件数量最少。具体情况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6847件，占比31.90%；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5435件，占比25.3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593件，占比21.40%；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4577件，占比21.33%；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案件10件，占比0.05%。与2021年相比，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新收数量有所增长，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新收数量均有所下降。具体而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新收数量持续增长，2022年创历史新高，达5435件，同比增长6.65%，案件数量从2021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二位。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新收数量虽下降幅度较大，同比下降19.69%，但仍稳居首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新收数量同比分别下降23.20%、30.81%，降幅较大（见图2）。
图2：全市法院2017-2022年新收各类房地产案件变化情况（单位：件）

3.案件地区分布情况。2022年，全市基层人民法院新收房地产案件数为19161件。从地区分布来看，昆山市人民法院3814件，占比20.07%；常熟、吴江、吴中三家法院，新收案件数量均在2000件以上；姑苏、相城、工业园区、太仓、张家港和虎丘六家法院，新收案件数量在1000件至2000件之间（见表1）。
表1:全市基层人民法院2022年受理房地产案件数量情况





	管辖法院
	受理案件总数（件）
	占全市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房地产案件比例

	昆山
	3814
	20.07%

	吴中
	2175
	11.35%

	吴江
	2060
	10.75%

	常熟
	2037
	10.63%

	张家港
	1976
	10.31%

	太仓
	1782
	9.30%

	相城
	1479
	7.72%

	姑苏
	1443
	7.53%

	虎丘
	1209
	6.31%

	工业园区
	1186
	6.12%


从案件类型看，昆山、张家港、吴江、常熟、吴中五家法院新收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较多，分别为824件、634件、538件、524件、498件，合计占比63.69%；太仓、昆山、张家港、吴江、吴中五家法院新收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数量较多，分别为606件、581件、570件、538件、498件，合计占比68.98%；昆山、吴中、吴江、工业园区、常熟五家法院新收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较多，分别为1089件、727件、627件、572件、572件，合计占比60.55%；昆山、常熟、吴江三家法院新收物业服务合同案件较多，分别为1319件、719件、463件，合计占比56.05%（见表2）。
表2:各基层人民法院2022年受理房地产案件类型占比情况

	案由
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租赁合同纠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姑苏
	7.03%
	16.70%
	4.22%
	9.44%
	8.52%

	虎丘
	5.61%
	0.00%
	6.82%
	5.20%
	8.07%

	相城
	8.67%
	0.00%
	11.27%
	8.22%
	2.85%

	吴中
	10.51%
	0.00%
	11.86%
	12.27%
	8.00%

	吴江
	11.35%
	33.30%
	13.52%
	10.58%
	10.38%

	园区
	7.15%
	0.00%
	3.20%
	9.66%
	3.27%

	常熟
	11.06%
	0.00%
	5.51%
	9.66%
	16.11%

	张家港
	13.38%
	0.00%
	14.14%
	7.73%
	7.04%

	太仓
	7.85%
	33.30%
	15.04%
	8.86%
	6.21%

	昆山
	17.39%
	16.70%
	14.42%
	18.38%
	29.56%


4.案件调撤率分析。2022年，全市法院审结房地产案件中，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为11715件，调撤率为52.02%，同比减少7.15个百分点。其中，调解率较高的法院主要为太仓、张家港、相城三家法院，分别为27.79%、26.07%、23.82%；撤诉率较高的法院主要是常熟、昆山、太仓三家法院，分别为44.24%、41.14%、40.89%。
[bookmark: _Toc63846548][bookmark: _Toc66117635][bookmark: _Toc66117636][bookmark: _Toc63846549]二、房地产审判主要工作举措
1.强化市场风险预防化解。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依法妥善审理涉房地产相关纠纷案件，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引导房产交易回归居住属性。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坚持租购同权，依法保护房屋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准确把握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立法目的与成立条件，依法妥善审理涉居住权案件，充分发挥居住权扶弱、施惠的社会保障功能，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益。严格规范房地产案件保全措施，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依法审慎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支持相关部门防范应对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确保工程进度款和农民工工资按时拨付到位。妥善化解涉“问题楼盘”等矛盾纠纷，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针对业主批量诉讼、施工企业索要工程款等情况，加强与金融机构、住建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大对“问题楼盘”涉及的交房办证、引资续建等相关矛盾纠纷的处置力度。
[bookmark: _Toc66117638]2.构建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市房地产市场面临一定压力，部分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和交付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为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中院与市住建局签订《强化风险预防化解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共建协议》，建立工作协调联络机制，每季度定期召开房地产工作联席会议，分析研判房地产市场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风险；建立群体性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加强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等群体性纠纷的排查工作，推动类型化群体性纠纷预防化解平台建设，有效防范群体性纠纷发生；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提示，对易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纠纷或舆论关注的重大疑难、突发性房地产纠纷，双方及时相互通报、相互沟通，必要时互派专门人员进行协调处理；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共同设立房地产专家咨询库，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3.加强企业纾困解难工作。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八项举措》，从破产、执行、违法行为整治等多个角度提出具体举措，有效应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妥善处理疫情引发的逾期交房等房地产纠纷案件，准确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规则对交房期限等进行合理调整。发布《涉疫情法律问答（民事）》，对因疫情产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处理提供法律指引，预防和减少争议发生。落实司法惠企政策，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商业租赁合同纠纷，帮助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1起案件入选全省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畅通执行绿色通道，对受疫情影响的房地产企业申请执行的案件，予以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案款，加速胜诉权益兑现。创新破产审判思路，构建“预重整+预破产”的“双预模式”，助力房地产企业渡过难关。
[bookmark: _Toc66117645][bookmark: _Toc63846559]4.营造规范有序市场环境。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立“明规则”、破“潜规则”的指引作用，对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发布虚假房源信息、隐瞒真实交易信息、泄露或不当使用委托人个人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出赚取差价等行为予以严格规制，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让人民群众放心购房、放心租房。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把握合同解除条件，对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依法不予支持，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加大违法行为整治力度，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线索移送反馈效率，切实加强对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整治和规范。2022年全市法院共向住建部门移送违法线索75条，其中市中院移送31条，基层人民法院移送44条。探索试行先予执行制度，对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建筑施工企业无合理理由拒不配合办理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可能因此逾期交房引发纠纷的情况，人民法院可在充分释明并邀请房地产专业人员、代表委员等参与听证的情况下，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作出先予执行裁定，确保房地产项目顺利推进。
5.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探索构建“非诉挺前、联动配合”的解纷模式，努力推动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房地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市中院与市消保委联合发布《关于消费纠纷联动化解“推动品牌升级，共促消费公平”活动的实施方案》，形成纠纷化解合力，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积极引入工程造价协会等行业协会和专业人员作为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参与房地产纠纷的诉前调解工作，通过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家辅助人的诉前介入，帮助当事人对纠纷处理过程和结果形成合理预测，提升诉前调解专业化水平。发布房地产纠纷案件调解指引，针对“半拉子”工程复工和商业房屋租赁腾退等纠纷发布典型调解案例和指引，从诉讼调解的目标、思路、意义等多方面，为法官主持调解及当事人、律师参与调解活动提供指引。太仓市人民法院与该市住建局、房地产业协会联合签署《涉房地产纠纷诉源治理工作合作备忘录》，聚焦“建立联动化解、夯实调解专家、打造信息共享、健全联动宣传”四项机制，努力将涉房地产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完善房地产群体性纠纷示范调判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妥善高效化解，通过选取典型个案进行审理，一揽子化解某房地产开发企业与800余户购房者的逾期交房纠纷，取得了“审理一案、化解一片”的良好效果。
6.探索专家陪审员机制。着眼破解房地产审判中的专业技术难题，提升案件审判质效，全市法院积极探索建立专家陪审员机制。引入建筑规划、设计、施工、工程造价审计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作为专家陪审员与承办法官组成合议庭参与相关案件的审理，或在简易程序案件审理中担任专家辅助人，发挥其“专业专长”“高知高智”“畅联畅通”优势，提升房地产审判的专业化水平。
[bookmark: _Toc63846560][bookmark: _Toc66117646]三、下一步房地产审判工作的主要思路
1.保障住房消费。严格保护依法成立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积极保障合理住房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推动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妥善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加强对合同履行陷入僵局案件的调解工作，引导出租人和承租人合理分担损失，共克时艰。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召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发布消费纠纷年度典型案例等方式，推动维护诚信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积极遏制欺诈住房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提升质量获得竞争优势。
2.提升审判能力。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在辅助办案决策、统一法律适用、强化制约监督、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提升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质量。打造两级法院民事审判业务交流平台，推动提升房地产案件审判能力水平。不断加强年轻干警的司法调研能力，充分培育、挖掘典型案例和精品文书，以司法调研推动审判高质量发展、队伍高素质建设。加强房地产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和疑难问题研究，进一步提高案件审判质效。大力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打造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房地产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3.凝聚解纷合力。加强与住建、信访等部门及行业协会的协调联动，尤其是推动类型化群体性纠纷预防化解平台建设，有效防范群体性纠纷发生。继续完善建筑工程违法线索移送反馈机制，坚持每季度向市住建局移送案涉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线索，助推房地产市场规范稳健发展。针对房地产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市场动态及时开展风险研判，对于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向相关行业和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依法审慎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支持保障相关部门防范应对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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